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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譯文)

致聯博SICAVI - 全球成長基金(前稱環球增長基金,AB SICAV I - Global Growth

Portfolio 尚未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及銷售)(下稱「本基金」)股東之通知書

2025年12月1日

與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合併

親愛的股東:

本信函之目的係為通知您,聯博SICAV基金(下稱「本傘型基金」)董事會(下稱「董事

會」)業已決議將聯博- 全球成長基金(前稱環球增長基金,AB SICAV I - Global Growth

Portfolio 尚未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及銷售)(下稱「移轉子基金」)合併至聯博- 聚焦全

球股票基金(下稱「接收子基金」)(下稱「合併」)。

合併事宜將於2026年2月27日交易截止時間後生效(下稱「生效日」)。

1. 合併之緣由及背景

在與投資經理檢視聯博盧森堡產品系列後,董事會業已決定,將藉由移轉子基金合併至接

收子基金合理化並簡化產品範圍,以聚焦全球股票型基金之募集,且預計由於接收子基金

具有更廣泛的銷售通路,加上投資組合管理團隊(同時為接收子基金及移轉子基金之管理

團隊)為投資人提供服務之紀錄,接收子基金有望具有吸引具有意義之資產之潛力。

這些更有潛能資產增加之因素,將使移轉子基金股東(下稱「股東」)能在一段時間後因經
濟規模而獲利。

合併後接收子基金將進行些許變更(包括名稱、投資策略/政策以及績效指標),以使其與移
轉子基金相符(相關細節請參附錄1)。亦即 台端之投資將不會因合併而有所變動。

基於上述理由,董事會業已決定為股東之長期最佳利益進行合併。

2. 合併對股東可能產生之影響

2.1 投資政策及相關風險

移轉子基金及接收子基金之投資目標與政策大幅相同且皆透過投資全球股票市場尋

求長期資本增值。



由於移轉子基金和接收子基金在合併時持有的資產基本上相同,因此無需因合併而

對移轉子基金進行重新平衡。

移轉子基金及接收子基金之風險概況亦相同。相關重要資訊文件(下稱「KID」或

「KIID」)中所列之綜合風險(或報酬)指標(下稱「SRI」或「SRRI」)將維持不
變。

移轉子基金及接收子基金特徵對照表請參附錄1。

2.2 合併對股東之影響

生效日當天,尚未行使買回或轉換股份之移轉子基金股東,將成為接收子基金之股

東,從而取得與接收子基金相應級別之股份。

對股份之影響

收受本函之股東將收到接收子基金發行之相同數額的股份(即1:1之交換比率),因

接收子基金將發行歸屬於移轉子基金股東之新股份級別。接收子基金之各股份級別

之每股最初淨資產價值將與移轉子基金中相應股分級別於生效日之每股淨資產價值
一致。

股份特徵

此外,接收子基金之股份將與移轉子基金之股份具有相同特徵,以及相同唯一之國

際證券識別碼(ISIN)。移轉子基金股份級別之命名慣例將維持不變,因此更多詳

細資訊,請參閱附錄2。KID中所載之SRI將維持不變。

投資策略與政策

合併後,移轉子基金之現有股東將適用附錄1所述之接收子基金之投資策略及政

策。

2.3 費用及開支

移轉子基金股東目前所支付之費用及開支不會因合併而有所變動。

2.4 稅務影響

本合併不會使移轉子基金或接收子基金需繳納盧森堡稅賦。然而,投資人可能需要
於其稅籍地國或其繳交稅款之其他司法管轄區繳納稅賦。

由於不同國家的稅賦法律極為不同,本公司建議 台端就本合併對台端個別情況產

生的稅務影響向台端的稅務顧問諮詢。



3. 股東權益

若台端不願收到接收子基金之新股份,截至截止時點(定義如下)前,您可以(i) 要求將

您的股份免費轉換成已在您所在司法管轄區登記,或另行透過您所居住國家的聯博認可銷

售機構可得之另一聯博系列於盧森堡註冊之UCITS基金之相同級別;或(ii) 免費買回您

的股份(惟若有適用,或須繳付或有遞延銷售費)。

截止時點前未要求買回或轉換其股份之股東,將在生效日收到接收子基金中相應股份級別

之同等數額股份。

關於移轉子基金及接收子基金於各自公開說明書中揭露之主要區別,請參閱附錄1。

4. 合併條款

股東應注意,移轉子基金僅在截至2026年2月27日之交易截止時間(即「截止時點」)前

接受新申購。買回或轉換為其他聯博系列基金之其他合格之股份級別之請求(不收取任何

買回或轉換費用)亦僅接受到截止時點前。請注意,在截止時點後,移轉子基金之股份將

自動變成合併之一部分且將依據投資政策移轉為接收子基金。因此,不同意本合併之股東

得於截止時點前要求買回或轉換其受益憑證。

接收子基金於生效日後之第一個交易日為2026年3月2日。

於生效日,移轉子基金之全部資產及負債將移轉至接收子基金。

移轉子基金之股份將被銷除,而股東將獲得接收子基金之股份,其將以記名形式發行且可

能有零股(依情況最多計算至小數點第三位)。

有關移轉子基金及其受益憑證級別於本合併時所生之任何收益,將於本合併後繼續計入接

收子基金及其股份級別之每股資產淨值。

移轉子基金之所有未清償債務將於生效日確定。一般而言,此等負債包括已發生之費用及

支出,且反映(或將反映)於每股資產淨值。生效日後所發生之任何額外負債將由接收子

基金負擔。

為完成本合併所生之相關法律、諮詢及行政費用將由本傘型基金管理公司(聯博盧森堡有

限公司)負擔。



登記

5. 額外資訊

股東請注意,接收子基金將於生效日,於移轉子基金目前已登記公開分銷其受益憑證之各

個國家進行登記。

備供查閱之文件

有關合併之保管機構之報告及查核會計師之報告、聯博 SICAVI之最新年度報告及半年

度報告,以及聯博 SICAVI之現行公開說明書,得於管理公司之註冊辦公室免費索取。

(略譯)

如何獲取更多資料。若台端對本合併有任何疑問或希望取得存託機構或稽核有關合併之

報告,或反映此變更之本基金最新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基金之KIDs/KIIDs,及/或有關移

轉子基金之完整說明,請聯絡 台端之財務顧問或聯博投資人服務中心之客戶服務分析

師:

歐洲/中東+800 22638637或+352 46 39 36 151(歐洲中部時間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時正)。

亞太區+800 2263 8637或+6562 30 2600 (新加坡標準時間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時正)。

台灣 0800-0309-88或+886-2-8758-3999 (台灣標準時間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時正)。

美洲區 +800 2263 8637或+800947 2898或+1 212 823 7061(美國東部標準時間上午八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正)

聯博SICAV基金董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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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
u
n
g S

.
A
.

同
左

登
記
市
場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丹
麥
、
瑞
士
、
德
國
、
西
班
牙
、
芬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丹
麥
、
瑞
士
、
德
國
、
西
班
牙
、
芬



聯
博
-
全
球
成
長
基
金

移
轉
子
基
金

基
準
貨
幣
:
美
元

蘭
、
法
國
、
香
港
、
冰
島
、
義
大
利
、
盧
森
堡
、
列
支
敦
斯

登
、
荷
蘭
、
英
國
、
挪
威
、
葡
萄
牙
、
瑞
典
及
新
加
坡

聯
博
-
聚
焦
全
球
股
票
基
金

接
收
子
基
金

基
準
貨
幣
:
美
元

蘭
、
法
國
、
英
國
、
香
港
、
冰
島
、
義
大
利
、
列
支
敦
斯

登
、
盧
森
堡
、
荷
蘭
、
挪
威
、
葡
萄
牙
、
瑞
典
、
韓
國
、
新

加
坡
及
台
灣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可能不盡完整或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附錄 2

移轉子基金之下列股份級別名稱將於合併至接收子基金後維持不變

股份級別 幣別 ISIN

AX EUR LU0232549211

AX USD LU0175139822

IX USD LU0179522932

S1X USD LU0182510197



附錄 3

(略)


